
 

 

 

 

 

北京九坤公益基金会 

证书与印章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北京九坤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证

书和印章的管理与使用，确保证书、印章管理的合法性、规范性、

严肃性和安全性，有效维护基金会利益，根据北京市民政局、北京

市公安局关于社会组织印章管理有关规定和本基金会《章程》，制定

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证书是指本基金会的《法人登记证书》 

《银行开户许可证》的正副本以及其他相关证书。本制度所称印章

是指基金会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发票章。  

第二章 证书及印章保管 

第三条 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悬挂在基金会对外办公的显著

位置，其他证书、证书副本及印章由理事会授权专人保管：公章、

法人章由基金会法务岗保管，财务章、发票章由财务部保管。 

第四条 负有证书及印章保管职责的人员如发生离职或其他工作

变动的，理事会可指派新的管理人员，并办理好交接手续。 

第五条 如发生证书及印章遗失、被盗、被抢等突发情况的，管

理人员应及时向秘书长及法务人员报告，并进行风险报备，同时采

取以下应急措施： 

（一）保护现场，如有需要应立即到公安机关报案，领取报案

证明； 

（二）刊登印章遗失作废声明（如需）； 

（三）申请刻制新的印章； 



 

 

（四）及时通知与印章使用关系密切的相关人员。 

第三章 证书及印章使用 

第六条 基金会印章使用范围：  

（一）基金会制发的公文；  

（二）各类协议书、合同等契约；  

（三）拨款通知单、付款单、发票；  

（四）各类报表和有关财务审批事项；  

（五）以基金会名义对外提供的各种材料、资料、数据；  

（六）以基金会名义颁发的荣誉证书、奖状等证明文书；  

（七）经基金会领导批准的其他用印事项。  

第七条 用印人严格按照本制度规定，履行如下相关程序： 

（一）合同类文档用印，按照《合同管理制度》规定的审批流

程用印。 

（二）非合同类文档用印，用印人提报用印申请，根据用印文

件内容加签相关人员审批，经秘书长批准后方能用印。 

第八条 印章管理人员要坚持原则，严格用印审查，照章用印。 

（一）印章管理人用印前须核实申请人姓名、用印文件内容与

落款，用印份数，不得盲目盖印或委托他人代为盖章； 

（二）对不合手续、不合法以及不正当的用印有权拒绝，并及

时上报秘书长处理； 

（三）用印过程中发现疑问和问题应暂停用印，退回给用印人



 

 

修改，或及时上报秘书长处理； 

（四）严禁在空白介绍信、空白证件等白页上用印，用印材料

须已经填写完毕，字迹须清晰工整； 

（五）盖印位置要恰当，印迹要端正清晰。 

第九条 如印章需重盖的，承办人应当在印章管理人员的鉴证下

及时销毁已作废的用印材料。 

第十条 不得涂改、出租、出借基金会证书及印章。凡因证书及

印章使用或保管不当而出现严重事故者，将追究使用者和保管者责

任。  

第四章 证书及印章的外带 

第十一条 证书及印章须采取加密措施（如保险箱、密码锁等）

进行妥善保管，原则上不允许带出办公场所，确需将印章带出使用

时，需提报外带借用申请，写明借用及归还时间、借用事项、借用

证书及印章类型、申请部门及人员等信息，经有关部门审核，秘书

长批准后，方可借用。  

（一）对外使用基金会证书原件及印章的，须按审批通过的时

间要求及时归还。 

（二）对外使用基金会证书、章程、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扫描件的，需在文件上标明“仅用于申请的相关事项”。 

第十二条 申请证书及印章借用外带的，外带理由应当具有必要

性。外带时间应控制在办理业务所必须的最小范围内，短途外带的

（包括市内外带，以及周边地区外带且根据行程安排能够在当日返



 

 

还），应当在外带当日予以返还。外带人必须是与本基金会签署正式

劳动合同的员工，不允许由实习生或其他非基金会员工外带。 

第十三条 对带出期间发生的遗失、管理不善、私自转借或用于

其他用途等情况，外带人按照承诺书的规定承担相应责任。 

第五章 证书及印章更换、销毁/封存 

第十四条 发生下列情况，证书及印章无法正常使用时，管理人

员须向秘书长汇报，及时采取适当方式进行销毁/封存或声明作废，

并按照有关程序和要求重新刻制。印章因机构撤销或其他原因需作

废的，须将印章送至基金会秘书处登记注销，封存或销毁。销毁印

章须留印模，经秘书长批准派人监销，不得擅自处理： 

（一）证书及印章破损、字迹不清的； 

（二）机构名称发生变更的； 

（三）人名变更，或者相关人员发生离职或其他人事变动的。 

如机构注销的，应对作废印章进行统一回收和销毁/封存。 

第十五条 印章的启用或废止按照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公安局

关于社会组织印章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罚则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的，本基金会视情况进行风险或事故记录，

并有权视过错程度给予责任人责令改正、警告、通报批评、降级降

薪、调岗、扣罚奖金等措施。情节严重的，视为严重违反本基金会

规章制度，可予以辞退且公司无需承担经济赔偿责任： 



 

 

（一）私刻印章的； 

（二）负有证书及印章保管职责的人员管理不善，造成证书及

印章遗失、损毁等异常情况的； 

（三）未履行审批流程或未经管理人员确认，擅自用印或使用

证书的； 

（四）使用空白格式化文件用印的； 

（五）对限制用途的证书扫描件擅自打印、复印用于其他用途

的； 

（六）篡改已通过审批的用印材料的； 

（七）违反规定私自带出证书及印章的； 

（八）外带人因管理不善导致印章遗失、损坏等，或者私自转

借、将证书及印章用于其他用途的； 

（九）未按规定及时更换印章或销毁/封存作废证书及印章的； 

（十）其他违反本制度规定的行为。 

第十七条 因违反本制度给本基金会造成经济损失或其他不良影

响的，基金会有权追究责任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如涉及行政责任或

刑事责任的，由责任人依法承担。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有关规定不一致的，按有关规定

执行。  

第十九条 本制度解释权归基金会理事会，自第一届理事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附件一：用印申请单 

附件二：借用申请单 

  



 

 

附件一：北京九坤公益基金会用印申请单 

（非合同类用印） 

 

申请部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用印文件

全称 
  

印章类型 

□公章   □财务章   

□法人章  
用印份数   

用印事由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相关部门 

意见 

 

 

 

 

 

                                                              

年      月       日 

 
 
 
 

 

秘书长 

意见 

                                                       

 

 

                                                             

年      月       日 

 

 
 

 

注： 

1、审查部门的审核意见应明确、具体，禁止使用“原则同意”、“拟同意”、“基

本可行”等模糊性语言或只签名字。 

2、经办人根据用印事项，在“相关部门意见”意见栏加签相关部门人员审核意

见。 



 

 

附件二：北京九坤公益基金会证书、印章借用申请单 

 

申请部门：                      申请时间：   年    月    日 

借用类型 □公章  □发票章  □财务章  □法人章  □登记证书 

借用方式 □印章外借  □证书外借 □证书复印 □证书扫描 

借用事由   

借出时间 年       月        日 

归还时间 年       月        日 

经办人 
                                                                    

年      月       日 

相关部门 

意见 

 

 

 

                                                              

年      月       日 

 
 

 

秘书长 

意见 

                                                       

 

                                                             

年      月       日 

 

 
 

 

注： 

1、审查部门的审核意见应明确、具体，禁止使用“原则同意”、“拟同意”、“基

本可行”等模糊性语言或只签名字。 

2、经办人根据借用事由，在“相关部门意见”意见栏加签相关部门人员审核意

见。 

3、经办人如借用证书的复印件和扫描件，不用填写借还时间。 


